
立法會CB(2)164/11-12(03)號文件  
 
 

保安事務委員會  
 

委任小組委員會檢討執法機關的情報管理的建議  
 

涂謹申議員建議的  
職權範圍、工作計劃及時限  

 
 
擬議職權範圍  
 
研究有關執法機關情報管理的事宜，並在有需要時向事務委員

會提出建議。  
 
 
擬議工作計劃  
 
小組委員會的工作將集中於下列主要事項  ⎯⎯  
 

(a) 情報資料庫資料的輸入、保存、存取及檢索；  
 

(b) 情報資料庫資料的銷毀；及  
 

(c) 有關存取、檢索和披露情報資料庫資料的保安

措施。  
 
 
擬議時限  
 
小組委員會將在本屆會期完結前完成工作，並向事務委員會作

出匯報。  
 
 


